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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辦理學生課業輔導宜尊重教師授課意願 

會員反映，發現教育局於 108年 3月 26日修訂之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

業輔導及留校自習實施要點」將 102年 1月 8日所訂之「臺南市中等學校辦理學生課業輔導及

留校自習實施要點」中『尊重授課教師意願』的規定刪除，對照表如下。據此本會以教育部歷

年函文中，仍重申暑期課輔係「學生自願參加」、「徵詢教師授課意願」，尚無變更，發文教育局，

建請教育局將條文內容恢復。 

教育局函覆本會，提出：為維持法之穩定性，並兼顧學校辦理課業輔導規劃及教師授課意願

之衡平，教育局將於適當會議加強宣導，學校辦理學生課業輔導宜尊重教師授課意願並應妥適

協調安排授課人力。因此，本會建議會員夥伴注意各校是否配合實施！ 

名

稱 

原 102年臺南市中等學校辦理學生課業輔導

及留校自習實施要點 

新 108年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

生課業輔導及留校自習實施要點 

實

施

原

則 

(一)各校應按所在地區背景、特性及學生實

際需要規劃辦理。  

(二)各校應公告實施計畫，並通知家長依學

生意願自由參加，不得強迫。  

(三)課輔應以補救教學及生活適應之需要為

規劃原則，不得進行相關領域 課程超前

進度教學。  

(四)課輔實施內涵必須與學生平時所習各領

域有關，同時安排潛能開發課 程、藝能

學科、參觀訪問活動、生活輔導、生命

課程及鄉土課程等有 關課程。  

(五)尊重教師授課意願妥適安排教師授課人力。 

(一)學校應按所在地區背景、特性及各校在

校學生實際需要規劃辦理，並應公告實

施計畫，通知家長依學生意願自由參

加，不得強迫。 

(二)課輔應以補救教學及生活適應之需要為

規劃原則，不得進行相關領域課程超前

進度教學，其實施內涵必須與學生平時

所習各領域有關，同時安排潛能開發課

程、藝能學科、參觀訪問活動、生活輔

導、生命課程及鄉土課程等有關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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